  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 （督导室、教务处）

榕职院督联字〔2014〕01号
关于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考勤工作暂行规定
为了把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工作落实到实处，根据《专任教师下企业实践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榕职院综〔2014〕49号）的精神，现就院级考勤工作规定如下：

1.考勤检查组人员：由院督导室、教务处、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。每次检查人员2-3人。
2.考勤对象：所有下企业实践锻炼的教职员工。

3.考勤位置：教职员工的工作岗位，主要指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的工作场所。

4.考勤方式：实地查看与电话调查相结合。在福州市区下企业的以实地查岗为主，在其它地方下企业的以电话查岗为主。为确保通信畅通，在外地的教师应随身携带两台电话，电话考勤以视频电话为主，以确认在工作场所。两台电话打通后10分钟内不接不回以及电话关机或不在服务区的视为不在岗。

5.考勤登记：实践教师参加企业统一考勤。考勤人员应在考勤记录本上登记考勤情况包括日期、具体时间和签名。

6.考勤情况：学校考勤后公布考勤结果。公示时间为7天。在公示期内，有疑义者及时提出，重新核实。有疏漏者及时更正，并将结果入档，汇总后按学院规定处理。

7.下企业锻炼期间请假需有书面假条，经系领导签字后报教务处备案方予认可。确因紧急情况来不及书面请假的，由系主任代为请假，但应在事后7天内补办手续。教务处经办人员应在12小时内告知检查小组。

8.下企业锻炼计划中途更改的，一律按规定重新审批，否则按照原计划执行考勤活动。

9.下企业实践锻炼的时间每天不少于6小时。

10.各系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考勤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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